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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3招商文件 112年修正對照表 

壹、投資人須知 

目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1 「投資人須知四（三）2.： 

考量本基地具捷運、公車轉乘及鄰近公共服

務機能優勢，投資人應於本基地內或土地開

發建物內，規劃自捷運大東站(預留可拆除牆

板)至鳳山區公所之連通道，並應符合緊急逃

生及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規定，且須配合捷

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行，連通形式得由投資

人彈性規劃，如規劃專用連通道其產權屬本

府所有，由本府以權值優先選配，未來交由指

定機關管理，俾開發後藉以深化本基地串聯

周邊行政、生活節點之便捷效益。」 

「投資人須知四（三）2.： 

考量本基地具捷運、公車轉乘及鄰近公共服

務機能優勢，投資人應於應於土地開發建物

內，規劃自捷運大東站(預留可拆除牆板)至

鳳山區公所之連通道，並應符合緊急逃生及

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規定，且須配合捷運營

運時間供公眾通行，連通形式得由投資人彈

性規劃，如規劃專用連通道其產權屬本府所

有，由本府以權值優先選配，未來交由指定機

關管理，俾開發後藉以深化本基地串聯周邊

行政、生活節點之便捷效益。」 

考量投資人規劃地面層通道

時，可能以法空或開放空間等

開放通行，明定連通道得設置

於本基地內或本建物內。 

2 「投資人須知十九（二）5.： 

本府依權益分配程序所得主管機關及土地所

有人分配權值，以區分所有/共同持有建物及

土地方式分配土地開發之權益，申請人應依

權益分配協議書核定內容、投資契約第五條

規定辦理。 」 

 

「投資人須知十九（二）5.： 

本府依權益分配程序所得主管機關及土地所

有人分配權值(若低於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

估分配權值時，則按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估

分配權值計)，以區分所有/共同持有建物及

土地方式分配土地開發之權益，申請人應依

權益分配協議書核定內容、投資契約第五條

規定辦理。 」 

1. 權益分配須知第十點第一

項「土地所有人依前點計算

所得之權值比例，低於投資

人於申請投標時分配比例

承諾書上所載比例者，應以

承諾書所載比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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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2. 本案僅鎖比例不鎖權值。故

刪除括號內「(若低於土地

開發計畫所載預估分配權

值時，則按土地開發計畫所

載預估分配權值計)」等語。 

 

貳、投資契約草案 

 

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3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五、考量本基地具捷運、公車轉乘及鄰近公共服

務機能優勢，乙方應於本基地內或本建物內，

規劃自捷運大東站(預留可拆除牆板)至鳳山

區公所前之連通道，並應符合緊急逃生及防

火時效設施區劃等規定，且須配合捷運營運

時間供公眾通行，相關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

擔並得納入建物貢獻成本，乙方如規劃專用

第四條  建造成本 

五、考量本基地具捷運、公車轉乘及鄰近公共服務

機能優勢，乙方應於本建物內，規劃自捷運大東

站(預留可拆除牆板)至鳳山區公所前之連通

道，並應符合緊急逃生及防火時效設施區劃等

規定，且須配合捷運營運時間供公眾通行，相關

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並得納入建物貢獻成

本，乙方如規劃專用連通道，專用連通道範圍產

1. 考量投資人規劃地

面層通道時，可能

以法空或開放空間

等開放通行，明定

連通道得設置於本

基地內或本建物

內。 

2. 投資人須知第四點

（三）2.同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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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連通道，專用連通道範圍產權屬甲方所有，由

甲方以權值優先選配，交由指定機關管理。 

權屬甲方所有，由甲方以權值優先選配，交由指

定機關管理。 

為：「考量本基地具

捷運、公車轉乘及

鄰近公共服務機能

優勢，投資人應於

本基地內或本建物

內，規劃自捷運大

東站(預留可拆除

牆板)至鳳山區公

所之連通道，並應

符合緊急逃生及防

火時效設施區劃等

規定，且須配合捷

運營運時間供公眾

通行，連通形式得

由投資人彈性規

劃，如規劃專用連

通道其產權屬本府

所有，由本府以權

值優先選配，未來

交由指定機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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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理，俾開發後藉以

深化本基地串聯周

邊行政、生活節點

之便捷效益。」 

4 第五條 

九、甲方依權益分配程序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

勵)及土地所有人分配權值，乙方應依權益分

配協議書核定內容、本條規定辦理。」 

 

九、甲方依權益分配程序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勵)

及土地所有人分配權值(若低於土地開發計畫

所載預估分配權值時，則按土地開發計畫所載

預估分配權值計)，乙方應依權益分配協議書核

定內容、本條規定辦理。」 

1. 權益分配須知第十

點第一項「土地所

有人依前點計算所

得之權值比例，低

於投資人於申請投

標時分配比例承諾

書上所載比例者，

應以承諾書所載比

例為準。」 

2. 本案僅鎖比例不鎖

權值。故刪除括號

內「(若低於土地開

發計畫所載預估分

配權值時，則按土

地開發計畫所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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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估分配權值計)」等

語。 

5 第五條 

十五、 

「乙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勵)分配權

值之委託建造費用，繳付方式得以權益分配議定

價格進行抵繳。」 

 1. 依招商說明會增列

權值抵繳之方式，

爰參考權利價值權

利金機制之契約文

字增訂。 

2. 本條增訂。 

6 第十二條  履約保證金 

三、履約保證金退還： 

（二）採分期分區開發者：於先開發區建物工程

完成百分之五十後，經甲方審查同意，無

息退還乙方所繳履約保證金之四分之一；

先開發區建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

原履約保證金之八分之一；先開發區不動

產登記完畢，並先開發區建物共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予管

委會，無契約未完成事項，且已完成保固

保證金繳納後日起 10 日內無息退還原履

約保證金之八分之一。於後開發區建物工

第十二條  履約保證金 

三、履約保證金退還： 

（二）採分期分區開發者：於先開發區建物工程完

成後，經甲方審查同意，無息退還乙方所繳

履約保證金之二分之一；全區建物領得使用

執照後，無息退還原履約保證金之四分之一；

原履約保證金之餘款，於不動產登記完畢，

並本建物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

設施設備點交予管委會，無契約未完成事項，

且已完成保固保證金繳納後日起 10 日內無

息退還，甲方退還履約保證金時，以履約保

證金繳納名義人為通知及退款對象。 

衡酌分期分區開發與

履約保證金及其退還

之規範意旨，調整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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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程完成百分之五十後，經甲方審查同意，

無息退還乙方所繳履約保證金之四分之

一；後開發區建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無息

退還原履約保證金之八分之一。原履約保

證金之餘款於後開發區不動產登記完畢，

並本建物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

屬設施設備點交予管委會，無契約未完成

事項，且已完成保固保證金繳納後日起 10 

日內無息退還甲方退還履約保證金時，以

履約保證金繳納名義人為通知及退款對

象。」 

 

7 第十三條  保固 

四、 

(二) 採分期分區開發者： 

乙方應於先開發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

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予管委會之日起 7 日內

繳交依本條第七款計算先開發區之保固保證

金予甲方，逾期甲方得以乙方所繳未退之履約

保證金逕行抵充之，不足之數額應於甲方通知

期限內補足，逾期甲方得依本契約第十五條第

第十三條  保固 

四、乙方應於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

施設備點交予管委會之日起 7 日內繳交依本

條第七款計算之保固保證金予甲方，逾期甲方

得以乙方所繳未退之履約保證金逕行抵充之，

不足之數額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逾期甲

方得依本契約第十五條第二款之約定辦理。保

固保證金於繳交日 2 年後，由乙方提出申請，

經甲方會同乙方勘查保固情形正常時，無息退

衡酌分期分區開發與

保固保證金及其退還

之規範意旨，調整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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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二款之約定辦理。先開發區保固保證金於繳交

日 2 年後，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方會同乙

方勘查保固情形正常時，無息退還二分之一，

餘款於繳交日 5年後，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

方會同乙方勘查先開發區保固情形正常且無

契約未完成事項後，無息退還。 

乙方應於後開發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

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予管委會之日起 7 日內

繳交依本條第七款計算後開發區之保固保證

金予甲方，逾期甲方得以乙方所繳未退之履約

保證金逕行抵充之，不足之數額應於甲方通知

期限內補足，逾期甲方得依本契約第十五條第

二款之約定辦理。後開發區保固保證金於繳交

日 2 年後，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方會同乙

方勘查保固情形正常時，無息退還二分之一，

餘款於繳交日 5年後，由乙方提出申請，經甲

方會同乙方勘查後開發區保固情形正常且無

契約未完成事項後，無息退還。」 

還二分之一，餘款於繳交日 5 年後，由乙方提

出申請，經甲方會同乙方勘查保固情形正常且

無契約未完成事項後，無息退還。 

 

8 第十五條  違約罰則 第十五條  違約罰則 審酌違約逾期情節，依

本案開發規模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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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三、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開工、提

送權益分配建議書、領得使用執照或交屋者，

每逾一日應處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

總投資金額萬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

方，並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投資

金額 20%為上限。 

六、乙方未依期限提送附件五之「營造及營運能

力資格審查原則」之資格證明文件者，或未依

期限提送營運人(含資格證明文件及合作書)

及營運計畫者，或未依期限提送營運管理章

程者，每逾一日應處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

書預估總投資金額萬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

予甲方，並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

投資金額 20%為上限，惟經乙方申請並經捷運

局書面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八、乙方未依期限簽訂營運契約書者，每逾一日

罰繳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比例乘

以預估投資開發費用萬分之一之違約金予甲

方，並以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比

三、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開工、提送

權益分配建議書、領得使用執照或交屋者，每逾

一日應處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投資

金額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並以屬

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投資金額 20%為上

限。 

六、乙方未依期限提送附件五之「營造及營運能力

資格審查原則」之資格證明文件者，或未依期限

提送營運人(含資格證明文件及合作書)及營運

計畫者，或未依期限提送營運管理章程者，每逾

一日應處以屬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投資

金額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並以屬

乙方土地開發計畫書預估總投資金額 20%為上

限，惟經乙方申請並經捷運局書面同意延長期

限者不在此限。 

八、乙方未依期限簽訂營運契約書者，每逾一日罰

繳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比例乘以預

估投資開發費用千分之一之違約金予甲方，並

以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比例乘以預

按土地開發計畫書預

估總投資金額萬分之

一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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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例乘以預估投資開發費用 20%為上限，惟經乙

方申請捷運局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估投資開發費用 20%為上限，惟經乙方申請捷運

局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9 附件五、營造及營運能力資格審查原則 

資格條件 資格證明文件 提送期限 

營

造

能

力 

略 

 

略 

 

略 

 

營 

 

運 

 

能 

 

力 

開發建物統

一經營者，

投資人應引

入與開發建

物營運項目

相同或類似

之營運經驗

業者，且該

營運人每一

營運項目應

有三年以上

之營運經

營運業者與申請

人合作書。  

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商業登記證明

書或公司登記證

明書。 

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投資人應自

頂樓樓板完

成後三十日

內，提送營

運人資料(含

資格證明文

件及合作書)

及營運管理

章程(應包含

招商計畫、

建物所有權

人之收益分

附件五、營造及營運能力資格審查原則 

資格條件 資格證明文件 提送期限 

營

造

能

力 

略 

 

略 

 

略 

 

 

增訂「營運能力資格」

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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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修正版（112年 7月 31日） 前次公告版（112年 4月 14日） 
說明 

驗。 配計畫、外

牆燈光計

畫、停車場

營運管理計

畫、人工平

臺管理維護

計畫)，經執

行機關核轉

主管機關同

意後 納入營

運契約書辦

理。 
 

 


